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1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維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7787、14876、14877、15819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徐維廷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

(一)被告徐維廷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該2人所涉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業經本院另行審結）、湯博鈞

（本院另行審結）、綽號「港鬼」即呂昱緯與綽號「秦始

皇」即李柏霖（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

分，由檢察官另案通緝中）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範之第二級毒品，且經行政

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之規定公告為管制進出口物

品，不得運輸及私運進口，竟共同基於運輸第二級毒品、私

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月22日晚間9時

許前某日，由同案被告李柏霖及呂昱緯以通訊軟體TELEGRAM

聯繫委請同案被告張健凱擔任毒品包裹之收件人，同案被告

張健凱復邀約同案被告楊承峰於送貨時間前往指定地點簽收

包裹，渠等並約定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均得朋分一定報

酬，待謀議既定，再由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湯博鈞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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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收件電話（下稱本案收件電

話）及收件地址：新北市○○區○○○○00號提供作為收貨

資料，復由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在泰國曼谷境內不詳

地點，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3袋（毛重1054公克）夾

藏在包裹（下稱A包裹）內後，於郵件包裹單號碼EZ0000000

00TH號以「ZHAN YAO YANG」名義為收件人資料後投遞至臺

灣，並由不知情之臺北大安郵局（下稱大安郵局）執行快遞

郵件進口，以此方式於112年1月22日上午9時許，運輸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入境址設於臺灣桃園市○○區○○○○

00號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下稱臺北關），而臺北關旋於上

址查獲A包裹內夾藏上揭毒品，期間並由被告與同案被告李

柏霖、湯博鈞共同持用本案收件電話掌握並連繫郵局人員進

行包裹配送。嗣大安郵局郵務人員撥打電話予被告及同案被

告李柏霖、湯博鈞3人持用之本案收件電話，表示將於112年

2月3日到新北市○○區○○○○00巷○○○○○00號進行配

送，同案被告湯博鈞及李柏霖、被告3人再將上開配送資訊

以上開通訊軟體指示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於112年2月3

日上午11時40分許，在新北市○○區○○○○00巷○○○○

○00號前，等待郵局人員投遞包裹，並由同案被告張健凱簽

署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詹耀揚」姓名簽收A包裹，同案被告

楊承峰負責在場把風，待同案被告張健凱簽收A包裹後，渠

等即當場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

管制物品進口等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

述、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湯博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

述與證述、新莊郵局交查投遞簽收清單、通訊軟體飛機對話

群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

鑑定書、臺北關搜索筆錄、蒐證照片、本案收件電話定位紀

錄暨報告、被告持用手機對話紀錄等為其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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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

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

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

罪之諭知。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跟我無關；車

號000-0000號車輛在我前妻名下，但平時是我在使用，112

年2月2日、3日期間，我有跟湯博鈞、李柏霖、小揚一起，

那時由湯博鈞開車，他們在車上時有說要找地方休息，湯博

鈞就開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4人就一起南下去湯博鈞的家

鄉苗栗，在溫泉民宿住幾天；而2月3日當天上午我叫湯博鈞

幫我買檳榔跟早餐，我有聽到李柏霖叫湯博鈞去儲值手機門

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雖然該門號曾在我車上，但因為我

跟湯博鈞、小揚都是使用網卡以FACETIME跟通訊軟體聯絡，

不會去使用門號卡，所以門號應該是李柏霖所使用，且我有

稍微聽到李柏霖跟郵局聯繫的內容；我透過李柏霖而認識呂

昱緯，但我不認識張健凱、楊承峰等語。是本案應審究者厥

為：被告就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事

實，是否與同案被告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四、經查：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湯博鈞於警詢、偵訊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

稱：112年2月2日至3日，我和徐維廷、阿霖、小揚一起，由

我開徐維廷的車前往汽車旅館喝酒，隔天他們說要去我的家

鄉苗栗泡溫泉，我們在溫泉民宿住幾天後就各自回家；而2

月3日我有外出買早餐和受阿霖委託前往超商買0000000000

儲值電話的預付卡，買完後帶回汽車旅館交給阿霖等語（偵

7787卷二第49~56、277~279頁）。該證人所述之情節與被告

上開辯稱內容大致相符，堪認被告之辯解尚非虛妄。既本案

收件電話之儲值預付卡係由同案被告李柏霖指示證人湯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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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購買後又交給同案被告李柏霖，則被告是否有持用本

案收件電話？已非無疑。此外，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湯

博鈞雖有同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上之情形，惟被告所

辯其等因共同飲酒出遊而同車乙節，既不違反常理，公訴人

亦未提出其他客觀證據加以推翻，被告辯詞即非無足採信，

是無從僅因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等人有同車，並因此發生

本案收件電話之定位紀錄，顯示係在被告車上乙事，而遽予

推論被告於本案中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在彰化時，

1個叫「港鬼」的人問我要不要賺錢，介紹我領取包裹，我

就找楊承峰陪我，「港鬼」有先匯新臺幣1萬元給我，之後

「港鬼」用飛機軟體創群組，裡面有暱稱「始皇秦」的人跟

我聯絡，叫我去領包裹，且包裹的收件人姓名、收件地址和

收件電話號碼0000000000也是「始皇秦」提供的；群組內的

暱稱「凱」是我，暱稱「黑」是楊承峰，暱稱「導俊陳」是

「港鬼」等語（偵7787卷一第20~23、171~174頁；偵7787卷

二第23~24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

稱：我會知道要領取本案包裹，是張健凱告訴我說陪他一起

去領貨，且是張健凱將我拉入TELEGRAM「新台幣」群組，群

組內「黑」是我，「凱」是張健凱，我不知道「導俊陳」跟

「始皇秦」是誰等語（偵7787卷一第94~96、180頁）。依證

人張健凱所述，其係因「港鬼」介紹、受「始皇秦」指示領

取本案毒品包裹，而證人2人又始終均未提及被告與本案有

何關聯性。復觀諸扣案手機TELEGRAM通訊軟體內之「新台

幣」群組中成員，確實僅有暱稱「凱」「導俊陳」「黑」

「始皇秦」4人，此有證人張健凱手機之新台幣群組飛機軟

體截圖及成員截圖在卷可查（偵7787卷一第27頁）。稽之證

人2人上揭所述關於群組內各暱稱所對應之人，被告並未在

其中（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係李柏霖），則被告是否參

與本案？尤值存疑。

(三)有關本案收件電話內有傳送「？」之訊息3次予被告前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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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門號部分。被告辯稱：那時我的手機借李柏霖使用，

我不知道他把SIM卡換過，將0000000000這個門號的SIM卡插

在我的手機上，我當時有拿來用，用簡訊傳3個問號給我前

妻，因為她前面有傳訊息給我，我要問她什麼事情；而會用

簡訊是因為我當時要用IMESSAGE傳訊息給我前妻，但發現我

的IMESSAGE突然沒辦法用，後來才發現是因為SIM卡被李柏

霖換過等語。現今行動裝置使用行動網路之情形相當普遍，

而人與人之間使用通訊軟體方式聯絡，取代以手機門號撥打

電話或發送簡訊者更是常態，故被告所辯其不使用門號卡，

以及其手機遭更換SIM卡致突然無法使通訊軟體等情，尚非

全然無稽。況依本院直接審理時，所觀察被告之言行，被告

非駑鈍之人，本於人性趨利避害之心態，倘其確有參與本案

事實，則於使用本案收件電話之際，應會避免傳送相關訊息

予與其有密切關係之人，以減少被循線查獲之可能性及風

險，故被告前開稱其因不知手機SIM卡遭更換，並改用簡訊

方式與其前妻聯繫之辯解，亦與常情無違，應堪採信。

(四)關於被告之手機通訊軟體內，有委託他人致送會客菜及零用

金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之對話紀錄部分。被告辯稱：

是李柏霖用我的手機打給叫「哲鵬」的人，打會客菜跟匯款

給張健凱、楊承峰，因為我不認識這2個人，這些是李柏霖

跟「哲鵬」他們的對話等語。被告既會與同案被告李柏霖同

車出遊，加以同案被告張健凱亦證稱其係受暱稱「始皇秦」

之李柏霖（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即李柏霖）指示而領取

包裹，則同案被告李柏霖借用被告手機，交代他人處理會客

菜等事務，尚非全無可能，故被告之辯解雖有可疑，惟基於

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仍難僅以被告手機內有上開

對話紀錄，而率予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

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

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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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江亮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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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1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維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787、14876、14877、15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維廷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
(一)被告徐維廷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業經本院另行審結）、湯博鈞（本院另行審結）、綽號「港鬼」即呂昱緯與綽號「秦始皇」即李柏霖（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由檢察官另案通緝中）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範之第二級毒品，且經行政院依懲治走私條例第2條第3項之規定公告為管制進出口物品，不得運輸及私運進口，竟共同基於運輸第二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2年1月22日晚間9時許前某日，由同案被告李柏霖及呂昱緯以通訊軟體TELEGRAM聯繫委請同案被告張健凱擔任毒品包裹之收件人，同案被告張健凱復邀約同案被告楊承峰於送貨時間前往指定地點簽收包裹，渠等並約定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均得朋分一定報酬，待謀議既定，再由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負責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收件電話（下稱本案收件電話）及收件地址：新北市○○區○○○○00號提供作為收貨資料，復由某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在泰國曼谷境內不詳地點，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3袋（毛重1054公克）夾藏在包裹（下稱A包裹）內後，於郵件包裹單號碼EZ000000000TH號以「ZHAN YAO YANG」名義為收件人資料後投遞至臺灣，並由不知情之臺北大安郵局（下稱大安郵局）執行快遞郵件進口，以此方式於112年1月22日上午9時許，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入境址設於臺灣桃園市○○區○○○○00號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下稱臺北關），而臺北關旋於上址查獲A包裹內夾藏上揭毒品，期間並由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共同持用本案收件電話掌握並連繫郵局人員進行包裹配送。嗣大安郵局郵務人員撥打電話予被告及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3人持用之本案收件電話，表示將於112年2月3日到新北市○○區○○○○00巷○○○○○00號進行配送，同案被告湯博鈞及李柏霖、被告3人再將上開配送資訊以上開通訊軟體指示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於112年2月3日上午11時40分許，在新北市○○區○○○○00巷○○○○○00號前，等待郵局人員投遞包裹，並由同案被告張健凱簽署姓名年籍均不詳之「詹耀揚」姓名簽收A包裹，同案被告楊承峰負責在場把風，待同案被告張健凱簽收A包裹後，渠等即當場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及懲治走私條例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湯博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與證述、新莊郵局交查投遞簽收清單、通訊軟體飛機對話群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數位證物勘查報告、搜索、扣押筆錄、扣押物品目錄表、臺北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臺北關搜索筆錄、蒐證照片、本案收件電話定位紀錄暨報告、被告持用手機對話紀錄等為其論據。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跟我無關；車號000-0000號車輛在我前妻名下，但平時是我在使用，112年2月2日、3日期間，我有跟湯博鈞、李柏霖、小揚一起，那時由湯博鈞開車，他們在車上時有說要找地方休息，湯博鈞就開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4人就一起南下去湯博鈞的家鄉苗栗，在溫泉民宿住幾天；而2月3日當天上午我叫湯博鈞幫我買檳榔跟早餐，我有聽到李柏霖叫湯博鈞去儲值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雖然該門號曾在我車上，但因為我跟湯博鈞、小揚都是使用網卡以FACETIME跟通訊軟體聯絡，不會去使用門號卡，所以門號應該是李柏霖所使用，且我有稍微聽到李柏霖跟郵局聯繫的內容；我透過李柏霖而認識呂昱緯，但我不認識張健凱、楊承峰等語。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就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事實，是否與同案被告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四、經查：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湯博鈞於警詢、偵訊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稱：112年2月2日至3日，我和徐維廷、阿霖、小揚一起，由我開徐維廷的車前往汽車旅館喝酒，隔天他們說要去我的家鄉苗栗泡溫泉，我們在溫泉民宿住幾天後就各自回家；而2月3日我有外出買早餐和受阿霖委託前往超商買0000000000儲值電話的預付卡，買完後帶回汽車旅館交給阿霖等語（偵7787卷二第49~56、277~279頁）。該證人所述之情節與被告上開辯稱內容大致相符，堪認被告之辯解尚非虛妄。既本案收件電話之儲值預付卡係由同案被告李柏霖指示證人湯博鈞購買，購買後又交給同案被告李柏霖，則被告是否有持用本案收件電話？已非無疑。此外，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雖有同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上之情形，惟被告所辯其等因共同飲酒出遊而同車乙節，既不違反常理，公訴人亦未提出其他客觀證據加以推翻，被告辯詞即非無足採信，是無從僅因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等人有同車，並因此發生本案收件電話之定位紀錄，顯示係在被告車上乙事，而遽予推論被告於本案中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在彰化時，1個叫「港鬼」的人問我要不要賺錢，介紹我領取包裹，我就找楊承峰陪我，「港鬼」有先匯新臺幣1萬元給我，之後「港鬼」用飛機軟體創群組，裡面有暱稱「始皇秦」的人跟我聯絡，叫我去領包裹，且包裹的收件人姓名、收件地址和收件電話號碼0000000000也是「始皇秦」提供的；群組內的暱稱「凱」是我，暱稱「黑」是楊承峰，暱稱「導俊陳」是「港鬼」等語（偵7787卷一第20~23、171~174頁；偵7787卷二第23~24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會知道要領取本案包裹，是張健凱告訴我說陪他一起去領貨，且是張健凱將我拉入TELEGRAM「新台幣」群組，群組內「黑」是我，「凱」是張健凱，我不知道「導俊陳」跟「始皇秦」是誰等語（偵7787卷一第94~96、180頁）。依證人張健凱所述，其係因「港鬼」介紹、受「始皇秦」指示領取本案毒品包裹，而證人2人又始終均未提及被告與本案有何關聯性。復觀諸扣案手機TELEGRAM通訊軟體內之「新台幣」群組中成員，確實僅有暱稱「凱」「導俊陳」「黑」「始皇秦」4人，此有證人張健凱手機之新台幣群組飛機軟體截圖及成員截圖在卷可查（偵7787卷一第27頁）。稽之證人2人上揭所述關於群組內各暱稱所對應之人，被告並未在其中（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係李柏霖），則被告是否參與本案？尤值存疑。
(三)有關本案收件電話內有傳送「？」之訊息3次予被告前妻持用手機門號部分。被告辯稱：那時我的手機借李柏霖使用，我不知道他把SIM卡換過，將0000000000這個門號的SIM卡插在我的手機上，我當時有拿來用，用簡訊傳3個問號給我前妻，因為她前面有傳訊息給我，我要問她什麼事情；而會用簡訊是因為我當時要用IMESSAGE傳訊息給我前妻，但發現我的IMESSAGE突然沒辦法用，後來才發現是因為SIM卡被李柏霖換過等語。現今行動裝置使用行動網路之情形相當普遍，而人與人之間使用通訊軟體方式聯絡，取代以手機門號撥打電話或發送簡訊者更是常態，故被告所辯其不使用門號卡，以及其手機遭更換SIM卡致突然無法使通訊軟體等情，尚非全然無稽。況依本院直接審理時，所觀察被告之言行，被告非駑鈍之人，本於人性趨利避害之心態，倘其確有參與本案事實，則於使用本案收件電話之際，應會避免傳送相關訊息予與其有密切關係之人，以減少被循線查獲之可能性及風險，故被告前開稱其因不知手機SIM卡遭更換，並改用簡訊方式與其前妻聯繫之辯解，亦與常情無違，應堪採信。
(四)關於被告之手機通訊軟體內，有委託他人致送會客菜及零用金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之對話紀錄部分。被告辯稱：是李柏霖用我的手機打給叫「哲鵬」的人，打會客菜跟匯款給張健凱、楊承峰，因為我不認識這2個人，這些是李柏霖跟「哲鵬」他們的對話等語。被告既會與同案被告李柏霖同車出遊，加以同案被告張健凱亦證稱其係受暱稱「始皇秦」之李柏霖（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即李柏霖）指示而領取包裹，則同案被告李柏霖借用被告手機，交代他人處理會客菜等事務，尚非全無可能，故被告之辯解雖有可疑，惟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仍難僅以被告手機內有上開對話紀錄，而率予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1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維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偵字第7787、14876、14877、15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徐維廷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
(一)被告徐維廷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該2人所涉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業經本院另行審結）、湯博鈞（
    本院另行審結）、綽號「港鬼」即呂昱緯與綽號「秦始皇」
    即李柏霖（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由檢
    察官另案通緝中）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範之第二級毒品，且經行政院依懲治走
    私條例第2條第3項之規定公告為管制進出口物品，不得運輸及
    私運進口，竟共同基於運輸第二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
    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2年1月22日晚間9時許前某日，由同案
    被告李柏霖及呂昱緯以通訊軟體TELEGRAM聯繫委請同案被告張
    健凱擔任毒品包裹之收件人，同案被告張健凱復邀約同案被
    告楊承峰於送貨時間前往指定地點簽收包裹，渠等並約定同
    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均得朋分一定報酬，待謀議既定，再
    由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負責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
    000號之收件電話（下稱本案收件電話）及收件地址：新北市
    ○○區○○○○00號提供作為收貨資料，復由某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
    ，在泰國曼谷境內不詳地點，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3
    袋（毛重1054公克）夾藏在包裹（下稱A包裹）內後，於郵
    件包裹單號碼EZ000000000TH號以「ZHAN YAO YANG」名義為
    收件人資料後投遞至臺灣，並由不知情之臺北大安郵局（下稱
    大安郵局）執行快遞郵件進口，以此方式於112年1月22日上午
    9時許，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入境址設於臺灣桃園
    市○○區○○○○00號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下稱臺北關），而臺北
    關旋於上址查獲A包裹內夾藏上揭毒品，期間並由被告與同
    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共同持用本案收件電話掌握並連繫郵局
    人員進行包裹配送。嗣大安郵局郵務人員撥打電話予被告及
    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3人持用之本案收件電話，表示將於
    112年2月3日到新北市○○區○○○○00巷○○○○○00號進行配送，同案
    被告湯博鈞及李柏霖、被告3人再將上開配送資訊以上開通訊
    軟體指示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於112年2月3日上午11時40
    分許，在新北市○○區○○○○00巷○○○○○00號前，等待郵局人員投
    遞包裹，並由同案被告張健凱簽署姓名年籍均不詳之「詹耀揚
    」姓名簽收A包裹，同案被告楊承峰負責在場把風，待同案
    被告張健凱簽收A包裹後，渠等即當場為警查獲。因認被告
    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及懲治
    走私條例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湯博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與證述、新莊郵局交查投遞簽收清單、通訊軟體飛機對話群
    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數位證物勘查報告、搜索、
    扣押筆錄、扣押物品目錄表、臺北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
    、臺北關搜索筆錄、蒐證照片、本案收件電話定位紀錄暨報告、
    被告持用手機對話紀錄等為其論據。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
    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
    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
    罪之諭知。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跟我無關；車
    號000-0000號車輛在我前妻名下，但平時是我在使用，112
    年2月2日、3日期間，我有跟湯博鈞、李柏霖、小揚一起，
    那時由湯博鈞開車，他們在車上時有說要找地方休息，湯博
    鈞就開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4人就一起南下去湯博鈞的家
    鄉苗栗，在溫泉民宿住幾天；而2月3日當天上午我叫湯博鈞
    幫我買檳榔跟早餐，我有聽到李柏霖叫湯博鈞去儲值手機門
    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雖然該門號曾在我車上，但因為我
    跟湯博鈞、小揚都是使用網卡以FACETIME跟通訊軟體聯絡，
    不會去使用門號卡，所以門號應該是李柏霖所使用，且我有
    稍微聽到李柏霖跟郵局聯繫的內容；我透過李柏霖而認識呂
    昱緯，但我不認識張健凱、楊承峰等語。是本案應審究者厥
    為：被告就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事實
    ，是否與同案被告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四、經查：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湯博鈞於警詢、偵訊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
    稱：112年2月2日至3日，我和徐維廷、阿霖、小揚一起，由
    我開徐維廷的車前往汽車旅館喝酒，隔天他們說要去我的家
    鄉苗栗泡溫泉，我們在溫泉民宿住幾天後就各自回家；而2
    月3日我有外出買早餐和受阿霖委託前往超商買0000000000
    儲值電話的預付卡，買完後帶回汽車旅館交給阿霖等語（偵
    7787卷二第49~56、277~279頁）。該證人所述之情節與被告
    上開辯稱內容大致相符，堪認被告之辯解尚非虛妄。既本案
    收件電話之儲值預付卡係由同案被告李柏霖指示證人湯博鈞
    購買，購買後又交給同案被告李柏霖，則被告是否有持用本
    案收件電話？已非無疑。此外，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
    博鈞雖有同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上之情形，惟被告所
    辯其等因共同飲酒出遊而同車乙節，既不違反常理，公訴人
    亦未提出其他客觀證據加以推翻，被告辯詞即非無足採信，
    是無從僅因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等人有同車，並因此發生
    本案收件電話之定位紀錄，顯示係在被告車上乙事，而遽予
    推論被告於本案中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在彰化時，
    1個叫「港鬼」的人問我要不要賺錢，介紹我領取包裹，我
    就找楊承峰陪我，「港鬼」有先匯新臺幣1萬元給我，之後
    「港鬼」用飛機軟體創群組，裡面有暱稱「始皇秦」的人跟
    我聯絡，叫我去領包裹，且包裹的收件人姓名、收件地址和
    收件電話號碼0000000000也是「始皇秦」提供的；群組內的
    暱稱「凱」是我，暱稱「黑」是楊承峰，暱稱「導俊陳」是
    「港鬼」等語（偵7787卷一第20~23、171~174頁；偵7787卷
    二第23~24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
    稱：我會知道要領取本案包裹，是張健凱告訴我說陪他一起
    去領貨，且是張健凱將我拉入TELEGRAM「新台幣」群組，群
    組內「黑」是我，「凱」是張健凱，我不知道「導俊陳」跟
    「始皇秦」是誰等語（偵7787卷一第94~96、180頁）。依證
    人張健凱所述，其係因「港鬼」介紹、受「始皇秦」指示領
    取本案毒品包裹，而證人2人又始終均未提及被告與本案有
    何關聯性。復觀諸扣案手機TELEGRAM通訊軟體內之「新台幣
    」群組中成員，確實僅有暱稱「凱」「導俊陳」「黑」「始
    皇秦」4人，此有證人張健凱手機之新台幣群組飛機軟體截
    圖及成員截圖在卷可查（偵7787卷一第27頁）。稽之證人2
    人上揭所述關於群組內各暱稱所對應之人，被告並未在其中
    （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係李柏霖），則被告是否參與本
    案？尤值存疑。
(三)有關本案收件電話內有傳送「？」之訊息3次予被告前妻持
    用手機門號部分。被告辯稱：那時我的手機借李柏霖使用，
    我不知道他把SIM卡換過，將0000000000這個門號的SIM卡插
    在我的手機上，我當時有拿來用，用簡訊傳3個問號給我前
    妻，因為她前面有傳訊息給我，我要問她什麼事情；而會用
    簡訊是因為我當時要用IMESSAGE傳訊息給我前妻，但發現我
    的IMESSAGE突然沒辦法用，後來才發現是因為SIM卡被李柏
    霖換過等語。現今行動裝置使用行動網路之情形相當普遍，
    而人與人之間使用通訊軟體方式聯絡，取代以手機門號撥打
    電話或發送簡訊者更是常態，故被告所辯其不使用門號卡，
    以及其手機遭更換SIM卡致突然無法使通訊軟體等情，尚非
    全然無稽。況依本院直接審理時，所觀察被告之言行，被告
    非駑鈍之人，本於人性趨利避害之心態，倘其確有參與本案
    事實，則於使用本案收件電話之際，應會避免傳送相關訊息
    予與其有密切關係之人，以減少被循線查獲之可能性及風險
    ，故被告前開稱其因不知手機SIM卡遭更換，並改用簡訊方
    式與其前妻聯繫之辯解，亦與常情無違，應堪採信。
(四)關於被告之手機通訊軟體內，有委託他人致送會客菜及零用
    金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之對話紀錄部分。被告辯稱：
    是李柏霖用我的手機打給叫「哲鵬」的人，打會客菜跟匯款
    給張健凱、楊承峰，因為我不認識這2個人，這些是李柏霖
    跟「哲鵬」他們的對話等語。被告既會與同案被告李柏霖同
    車出遊，加以同案被告張健凱亦證稱其係受暱稱「始皇秦」
    之李柏霖（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即李柏霖）指示而領取
    包裹，則同案被告李柏霖借用被告手機，交代他人處理會客
    菜等事務，尚非全無可能，故被告之辯解雖有可疑，惟基於
    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仍難僅以被告手機內有上開
    對話紀錄，而率予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
    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江亮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緝字第14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維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787、14876、14877、158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維廷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
(一)被告徐維廷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業經本院另行審結）、湯博鈞（本院另行審結）、綽號「港鬼」即呂昱緯與綽號「秦始皇」即李柏霖（該2人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部分，由檢察官另案通緝中）均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範之第二級毒品，且經行政院依懲治走私條例第2條第3項之規定公告為管制進出口物品，不得運輸及私運進口，竟共同基於運輸第二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2年1月22日晚間9時許前某日，由同案被告李柏霖及呂昱緯以通訊軟體TELEGRAM聯繫委請同案被告張健凱擔任毒品包裹之收件人，同案被告張健凱復邀約同案被告楊承峰於送貨時間前往指定地點簽收包裹，渠等並約定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均得朋分一定報酬，待謀議既定，再由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負責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收件電話（下稱本案收件電話）及收件地址：新北市○○區○○○○00號提供作為收貨資料，復由某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在泰國曼谷境內不詳地點，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3袋（毛重1054公克）夾藏在包裹（下稱A包裹）內後，於郵件包裹單號碼EZ000000000TH號以「ZHAN YAO YANG」名義為收件人資料後投遞至臺灣，並由不知情之臺北大安郵局（下稱大安郵局）執行快遞郵件進口，以此方式於112年1月22日上午9時許，運輸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入境址設於臺灣桃園市○○區○○○○00號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下稱臺北關），而臺北關旋於上址查獲A包裹內夾藏上揭毒品，期間並由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共同持用本案收件電話掌握並連繫郵局人員進行包裹配送。嗣大安郵局郵務人員撥打電話予被告及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3人持用之本案收件電話，表示將於112年2月3日到新北市○○區○○○○00巷○○○○○00號進行配送，同案被告湯博鈞及李柏霖、被告3人再將上開配送資訊以上開通訊軟體指示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於112年2月3日上午11時40分許，在新北市○○區○○○○00巷○○○○○00號前，等待郵局人員投遞包裹，並由同案被告張健凱簽署姓名年籍均不詳之「詹耀揚」姓名簽收A包裹，同案被告楊承峰負責在場把風，待同案被告張健凱簽收A包裹後，渠等即當場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及懲治走私條例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湯博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與證述、新莊郵局交查投遞簽收清單、通訊軟體飛機對話群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數位證物勘查報告、搜索、扣押筆錄、扣押物品目錄表、臺北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臺北關搜索筆錄、蒐證照片、本案收件電話定位紀錄暨報告、被告持用手機對話紀錄等為其論據。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跟我無關；車號000-0000號車輛在我前妻名下，但平時是我在使用，112年2月2日、3日期間，我有跟湯博鈞、李柏霖、小揚一起，那時由湯博鈞開車，他們在車上時有說要找地方休息，湯博鈞就開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4人就一起南下去湯博鈞的家鄉苗栗，在溫泉民宿住幾天；而2月3日當天上午我叫湯博鈞幫我買檳榔跟早餐，我有聽到李柏霖叫湯博鈞去儲值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雖然該門號曾在我車上，但因為我跟湯博鈞、小揚都是使用網卡以FACETIME跟通訊軟體聯絡，不會去使用門號卡，所以門號應該是李柏霖所使用，且我有稍微聽到李柏霖跟郵局聯繫的內容；我透過李柏霖而認識呂昱緯，但我不認識張健凱、楊承峰等語。是本案應審究者厥為：被告就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事實，是否與同案被告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四、經查：
(一)證人即同案被告湯博鈞於警詢、偵訊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稱：112年2月2日至3日，我和徐維廷、阿霖、小揚一起，由我開徐維廷的車前往汽車旅館喝酒，隔天他們說要去我的家鄉苗栗泡溫泉，我們在溫泉民宿住幾天後就各自回家；而2月3日我有外出買早餐和受阿霖委託前往超商買0000000000儲值電話的預付卡，買完後帶回汽車旅館交給阿霖等語（偵7787卷二第49~56、277~279頁）。該證人所述之情節與被告上開辯稱內容大致相符，堪認被告之辯解尚非虛妄。既本案收件電話之儲值預付卡係由同案被告李柏霖指示證人湯博鈞購買，購買後又交給同案被告李柏霖，則被告是否有持用本案收件電話？已非無疑。此外，被告與同案被告李柏霖、湯博鈞雖有同在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上之情形，惟被告所辯其等因共同飲酒出遊而同車乙節，既不違反常理，公訴人亦未提出其他客觀證據加以推翻，被告辯詞即非無足採信，是無從僅因被告與同案被告李柏霖等人有同車，並因此發生本案收件電話之定位紀錄，顯示係在被告車上乙事，而遽予推論被告於本案中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在彰化時，1個叫「港鬼」的人問我要不要賺錢，介紹我領取包裹，我就找楊承峰陪我，「港鬼」有先匯新臺幣1萬元給我，之後「港鬼」用飛機軟體創群組，裡面有暱稱「始皇秦」的人跟我聯絡，叫我去領包裹，且包裹的收件人姓名、收件地址和收件電話號碼0000000000也是「始皇秦」提供的；群組內的暱稱「凱」是我，暱稱「黑」是楊承峰，暱稱「導俊陳」是「港鬼」等語（偵7787卷一第20~23、171~174頁；偵7787卷二第23~24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健凱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我會知道要領取本案包裹，是張健凱告訴我說陪他一起去領貨，且是張健凱將我拉入TELEGRAM「新台幣」群組，群組內「黑」是我，「凱」是張健凱，我不知道「導俊陳」跟「始皇秦」是誰等語（偵7787卷一第94~96、180頁）。依證人張健凱所述，其係因「港鬼」介紹、受「始皇秦」指示領取本案毒品包裹，而證人2人又始終均未提及被告與本案有何關聯性。復觀諸扣案手機TELEGRAM通訊軟體內之「新台幣」群組中成員，確實僅有暱稱「凱」「導俊陳」「黑」「始皇秦」4人，此有證人張健凱手機之新台幣群組飛機軟體截圖及成員截圖在卷可查（偵7787卷一第27頁）。稽之證人2人上揭所述關於群組內各暱稱所對應之人，被告並未在其中（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係李柏霖），則被告是否參與本案？尤值存疑。
(三)有關本案收件電話內有傳送「？」之訊息3次予被告前妻持用手機門號部分。被告辯稱：那時我的手機借李柏霖使用，我不知道他把SIM卡換過，將0000000000這個門號的SIM卡插在我的手機上，我當時有拿來用，用簡訊傳3個問號給我前妻，因為她前面有傳訊息給我，我要問她什麼事情；而會用簡訊是因為我當時要用IMESSAGE傳訊息給我前妻，但發現我的IMESSAGE突然沒辦法用，後來才發現是因為SIM卡被李柏霖換過等語。現今行動裝置使用行動網路之情形相當普遍，而人與人之間使用通訊軟體方式聯絡，取代以手機門號撥打電話或發送簡訊者更是常態，故被告所辯其不使用門號卡，以及其手機遭更換SIM卡致突然無法使通訊軟體等情，尚非全然無稽。況依本院直接審理時，所觀察被告之言行，被告非駑鈍之人，本於人性趨利避害之心態，倘其確有參與本案事實，則於使用本案收件電話之際，應會避免傳送相關訊息予與其有密切關係之人，以減少被循線查獲之可能性及風險，故被告前開稱其因不知手機SIM卡遭更換，並改用簡訊方式與其前妻聯繫之辯解，亦與常情無違，應堪採信。
(四)關於被告之手機通訊軟體內，有委託他人致送會客菜及零用金與同案被告張健凱、楊承峰之對話紀錄部分。被告辯稱：是李柏霖用我的手機打給叫「哲鵬」的人，打會客菜跟匯款給張健凱、楊承峰，因為我不認識這2個人，這些是李柏霖跟「哲鵬」他們的對話等語。被告既會與同案被告李柏霖同車出遊，加以同案被告張健凱亦證稱其係受暱稱「始皇秦」之李柏霖（公訴意旨認為「始皇秦」即李柏霖）指示而領取包裹，則同案被告李柏霖借用被告手機，交代他人處理會客菜等事務，尚非全無可能，故被告之辯解雖有可疑，惟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仍難僅以被告手機內有上開對話紀錄，而率予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及卷存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咨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